凤阳县促进进出口企业发展专项奖励政策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9号）、《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5号）和《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实施意见》（滁政办〔2014〕44号）文件精神，积极促进我县外向型企业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奖励政策。
　　一、专项奖励对象
　　1.在凤阳县注册成立且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生产型企业和贸易型企业。
　　二、奖励政策
　　2.鼓励生产型企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对新获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当年发生出口实绩的，每1美元奖励人民币0.02元。
　　3.鼓励生产型企业做大做强。以上年度出口数据（海关公布的数据）为基数，当年基数内出口额每1美元奖励人民币0.01元，对于超过基数的出口额每1美元奖励人民币0.02元。
　　4.支持生产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企业参加境外会展、境内广交会、华交会发生的参展费用，参照《安徽省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办法》（财企〔2010〕1239号）文件规定，经审核后给予30％奖补，每个企业年奖补资金总额不超过10万元。
　　5.鼓励贸易型企业出口本县产品，奖励标准按照上述第2条和第3条规定执行；对于出口县外产品视情给予适当奖励。
　　6.对当年进口以8、9开头商品编码的机电设备及关键零部件达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在省级奖励资金的基础上按1:1配套奖励，每个企业年奖励资金总额不超过10万元。
　　7.加强企业数据统计工作。对年进出口50万美元以上生产型企业建立进出口台帐，按时报送数据的企业，给予企业统计人员每月200元经费补助。
　　8.开展生产型进出口企业评比。根据当年进出口额排序，每年底确定6名凤阳县进出口先进企业，其中：一等奖1名，奖金5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3万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万元。
　　9.企业进出口额以海关当年统计公布数据为准，新获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需提交海关注册码。
　　10.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应事前申报备案，奖补金额凭单证审核，具体标准参照《安徽省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实施办法》（财企〔2010〕1239号）文件规定。
　　三、申报拨付
1. 符合本政策的企业，于次年一月底前向县商务局申报。
2. 县商务局牵头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统计局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报经县政府批准后，由县财政统一拨付奖励资金。
　　四、附则
3. 本政策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
4. [bookmark: _GoBack]本政策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